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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2日，秋雨潇潇，
凤凰苑植物园的粉黛乱子草
如期盛放，连绵成一片梦幻的
粉色海洋。云雾状的花絮在
雨中更显柔美，为秋日晕染开
一片浪漫的诗意画卷。

本报记者 许金松
本报通讯员 张善政 摄

秋雨润粉黛
花开诗意浓

一场婚礼的幸福模样 聊城籍北漂女骑手王晚把外卖生涯写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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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家有喜”
征文选登

室温不达标按日退费

《聊城市供热条例》11月1日起施行
本报讯（记者 马永伟）《聊城市

供热条例》经聊城市第十八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
过，并经山东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批准，将
于 2025 年 1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该
条例的实施，将进一步加强供热用热
管理，规范供热用热行为，提高供热
服务质量，维护供热用热双方的合法
权益，促进供热事业发展。

据了解，《聊城市供热条例》共7章
49条，涵盖总则、规划与建设、供热用
热管理、供热设施管理、投诉与争议处
理、法律责任和附则等内容。其中，关
于室温不达标的退费规定备受关注。

条例规定，在室外温度不低于供
热系统最低设计温度、建筑围护结构
符合当时采暖设计规范标准和室内采
暖系统正常运行条件下，供热企业应
当保证采暖供热期内用户卧室、起居
室的温度不低于十八摄氏度。因供热

企业原因导致室内温度不达标的，供
热企业应当采取措施，保证供热温度
达到规定标准，并按照下列规定向用
户退还自用户申请测温之日起至温度
达标期间的热费：室内温度在十六摄
氏度以上、十八摄氏度以下（不含十八
摄氏度）的，按日退还用户日标准热费
的百分之三十；室内温度在十四摄氏
度以上、十六摄氏度以下（不含十六摄
氏度）的，按日退还用户日标准热费的
百分之五十；室内温度在十四摄氏度
以下（不含十四摄氏度）的，按日退还
用户日标准热费的百分之百。连续停
止供热二十四小时以上的，供热企业
应当依据停供时间按日退还相应热
费。因供热企业供热温度、供热时间
不达标等原因需退还用户热费的，供
热企业应当在当年采暖供热期结束后
六十日内退款到户。

此外，条例还对供热用热的其他
方面作出了详细规定。例如，采暖供

热期起止时间为每年 11 月 15 日零时
至次年3月15日二十四时，市、县（市、
区）人民政府可根据气象情况决定提
前或延长采暖供热期。供热企业不得
延迟或者提前结束供热。用户具备分
户用热计量条件的，供热企业应当按
照用热量收费。供热企业应当实行热
源、管网、换热站经营管理一体化，物
业服务人等单位自行管理的住宅小区
换热站等供热经营设施应当按照规定
限期取消，或者经业主大会同意后向
供热企业移交，由供热企业负责统一
管理、并网运营。用户拟停止或者恢
复用热的，应当在每年10月15日前向
供热企业提出。

为保障条例的顺利实施，条例还
明确了供热主管部门及相关部门的监
督管理职责，同时也规定了对供热企
业和用户违反条例行为的处罚措施。

室内温度在16℃以上、18℃以下（不含
18℃）的按日退还用户日标准热费的 30%

室内温度在14℃以上、16℃以下（不含
16℃）的按日退还用户日标准热费的 50%

室内温度在14℃以下（不含14℃）的
按日退还用户日标准热费的 100%

连续停止供热24小时以上的

供热企业应当依据停供时间按日退还相应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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